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主要信息对照
	
	国家社科基金
	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

	申报名额
	限额申报
	不限额（个别专项任务项目有限额）

	课题指南
	设指南，同时鼓励自选。
	不设指南，申报人自定课题。

	种类和金额
	1. 重点项目：35万元；一般、青年项目：20万
2. 二次拨款，首拨90%，尾款10%； 
	1.往年标准为一般项目10万；青年项目8万；
2.分年下达，自定额度，每年清零。

	研究周期
	基础研究：一般3—5年  应用研究：一般2—3年
可从2017年7月1日起；每年年检。
	一般3年，可从2017年7月1日起
中检1次，第二年可参加，正式发文1篇可通过。

	最终成果形式
	可选1种或2种，最终必须确定1种申请鉴定。著作必须先鉴定后出版，出版后登记成果信息并提交原件1本。论文集（8-10篇，其中高级别论文不少于2篇）；研究报告不少于10万字，最好有采纳证明，且以论文为成果支撑。鉴定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。

	可单选也可多选。如多选，结项时必须提交全部成果。成果由学校组织鉴定。申请免鉴定条件：著作正式出版；发表论文达到约定篇数，且本人有2篇C刊论文；研究报告有地市级党政部门或大型企事业单位采纳证明；或成果获国、省部级三等奖以上。

	申报方式
	1.书面申报，限额申报；

2.各院系择优排序推荐；
3.社科处审核汇总，录入申报系统，报送合格材料
	1.网上申报，不限额。申请人先注册，姓名之间不空格；
已注册的正常登陆，按规定填写并系统上传。
网址http://www.sinoss.net/项目申报平台
2交书面材料2份。社科处对照网审，不合格的退回
修改或不推荐，合格的推荐上传教育部。寄送材料。

	申报资格

	1.负责人同年度限报1项（含单列项目），不能同时申请教育部项目，不能作为成员参与其他国社项目申报。
2.作为成员同年度可参与2项；在研国社项目成员可参与1项。
3.各类在研国家社科、国家自科及其他国家级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（结项证时间在2017年3月1日前可）。
4.申请国家自科的负责人，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。其成员也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国家社科项目。

注：在研教育部项目负责人，可申报今年的国家社科项目。 
5.申请人须副高，或有博士学位；
6.无副高职称或博士学位的，经2人推荐可申请青年项目（有年龄规定）。
7..申报范围不限于高校。
	1.负责人方同年度限报1项（含专项）；不能同时申报国家社科。作为成员可以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。
2.成员参与项目数未作限制，建议不超过2项。注意：不能将相同内容和相近选题，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进行申请。
3.在研各类教育部社科项目负责人（12月底已提交结项材料的除外）、所主持的教育部项目被撤销的不能申报。注：在研国家级（社科、自科）项目负责人，不可申报教育部项目。
4.申请规划项目必须有高级职称（含副高）；
5.连续2年申请教育部项目未获资助的，暂停1次。
6申报范围限普通高校在编在岗人员。

	青年项目申请
	1.须副高或博士学位，不符合此条件的，须专家推荐。
2.申请人和所有成员年龄均不超过35周岁（1982年3月1日后出生）。
	1.须中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；

2.年龄规定与国家社科不同。对成员年龄无限制。

	兼职教师、博士后、港澳台教师的申报
	1.学校聘请的正式兼职教师可从我校申报。

2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申请（可参与）。
3.博士后可在博士后流动站所在单位申报。

4.境外人员（含港澳台）可作为成员参与申报。
	1.外籍、港澳台教师可申报，由人事处出具在编在岗证
明，报教育部主管部门审核，获得特殊《申请评审书》
可在申报系统填报上传。
2.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申请（可参与）。

3.博士后申报须由本人提交相关人事信息和申请，经学院盖章报社科处备案。出站后若在高校工作，可办理管理单位变更；不在高校工作，由我校继续管理。

	经费预算
	1.设置间接费用（总额的30%，含学校管理费、学校科研成本、绩效支出）与直接费用。直接费用根据规定和研究实际需要合理预算，其中会议差旅与国际合作交流、劳务费、专家费三类预算一般不得调整。
2.获立项后要填写项目回执和资金预算表，经费使用计划更加详细具体。
	1.资助总额不同，但经费管理办法大致相同；
2.经费按年度下达，每年清零。中检通过方拨后续经费，

结项后拨尾款。
3.立项后直接执行《申请评审书》中的预算。

	时间安排
	1.全国申报截止：2017年3月1日
2.第一轮评审：1月6日交送审稿1套
1月10—13日评审
3.第二轮评审：2月19日送修改稿1套
              2月20—22日评审
4.社科处受理正式申报材料：:2月 24日
5.审核、录入、用印、报送：2月25日—28日
	1.网上申报关库： 2017年3月 ？ 日（待通知）
2.院系评审，申请人修订，定稿上传与书面报送时间：比关库时间提前10 天，关库后不能再作修改或推荐。
3.社科处对照书面材料网申，确保两者一致。审核中如发现问题，将从系统退回，申报人修订后重新上传并到社科处报送或替换《申请评审书》。

	申报材料
	1．《申请书》《活页》各7份，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，其中1份《申请书》盖院系公章；

2．Word电子件（文件名：校名/学科/申报人/题目.doc）

3．院系汇总排序推荐表1份（含电子件）（院系签字盖
院章）。
	1．《申请评审书》（AB表合订）一式2份，其中1份在学校审核处盖院章；

2. A4纸印制；左侧装订。排列顺序：封面、A表、B表、盖章页。封面之前的2页说明不要装订。建议单面
印制，如有修改方便替换某页。
3. 院系申报汇总表1份（盖院章，含电子件）


注：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申报通知尚未发布，有关事项以正式通知为准，请予关注。《申请评审书》模板届时在社科处网站通知栏发布。
   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单列项目和教育学单列项目的申报另行通知。

